
第一部分 芒市林业局基本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芒市林业局主要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工作。一是加强生态保护，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二是依法治林，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三是强化完善森林火灾防控体系建设。四是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防控体系建设。

（二）2016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一年来，我们坚定不移的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中心开展工作，服务全市发展、稳定大局。我们始终坚持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民生林业的作用。一是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决定。接受各界监督，强化措施，全面推进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工作；二是科学制定林业“十三五”规划。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市关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科学规划林产业发展布局，突出生态建设，加快发展民生林业、文化林业，研究制定芒市林业“十三五”规划。三是服务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做好中央、省重大基础项目、易地扶贫搬迁、全市重点经济建设、招商引资项目的征收占用林地申报工作，为项目落地提供服务。全年共办理征占用林地45件，征收占用林地318.7公顷，征收植被恢复费2761.3万元。四是扎实开展芒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深入实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做好挂钩路段勇罕街的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建立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长效管理机制，实行分段包干、值班巡查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二、芒市林业局基本情况

（一）决算单位构成

芒市林业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芒市林业局2016年度末实有人员编制74人。其中：行政编制14人（含行政工勤编制2人），事业编制60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5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16人（含行政工勤人员8人），事业人员100人（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5人）。

离退休人员67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67人。

实有车辆编制18辆，在编实有车辆1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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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门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林业局2016年度收入合计4406.5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402.54万元，占总收入的99.91%；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4.02万元，占总收入的0.09%。与上年对比收入4169.16万元，增加237.4万元，主要原因财政加大林业产业项目资金投入。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林业局2016年度支出合计5437.0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718.70万元，占总支出的31.61％；项目支出3718.37万元，占总支出的68.39％。与上年对比支出4527.75万元，增加909.32万元，主要原因：财政加大对林业产业项目资金兑付。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6年度用于保障芒市林业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718.70万元。与上年对比支出1499.85万元，减少218.85万元，主要原因：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标准及次数，减少公务支出费用。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6年度用于保障芒市林业局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3718.37万元。与上年对比3024.91万元，增加693.46万元，主要原因：财政加大对林业产业项目资金兑付。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林业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407.18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9.45%。与上年4486.52万元对比，增加920.66万元，主要原因：财政加大对林业产业项目资金投入。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5407.1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00%。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985.9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54.3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和补助2834.77万元、基本建设支出138.57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393.52万元；

2.外交（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3.国防（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4.公共安全（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林业局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59.4万元，支出决算为76.2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71.4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4.83万元，完成预算的89.44%。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5年减少1.73万元，下降2.21%。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减少0万元，减少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11.94万元，增长20.07%。；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1.17万元，下降19.5%。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认真落实八项规定要求，严格规范公务公车管理，实施公车改革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标准及次数。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71.42万元，占93.67%；公务接待费支出4.83万元，占6.33%。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全年安排0（相关单位）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71.42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71.42万元。主要用于造林、护林防火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2016年度，芒市林业局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18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4.83万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4.83万元，主要用于业务检查、上级部门调研等发生的接待支出。芒市林业局2016年国内公务接待120批次，接待人次345人，主要包括上级部门领导及业务检查人员等。

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万元。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情况说明里涉及到需要解释说明的决算相关专用名词，在此进行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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